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３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１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４３３

，

０７７

，

６５２．５６ ３３１

，

８２３

，

０８０．１１ ３０．５１％

营业利润

１４１

，

４３５

，

３５５．４６ １０７

，

０７２

，

１１９．２２ ３２．０９％

利润总额

１４８

，

２２７

，

９７２．９３ １０７

，

７２７

，

７０１．９４ ３７．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２

，

１１０

，

４０９．８２ ９３

，

７６３

，

１１３．８２ ３０．２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１．０６ ０．８３ ２７．７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２．８９％ ２１．２４％ １．６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０５８

，

３６９

，

２４６．４６ ５５１

，

１８１

，

５５９．６３ ９２．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５８

，

９５２

，

１７０．１９ ４７０

，

２７７

，

７０３．６４ １０３．９１％

股 本

１２４

，

８５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２

，

７２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６％

归属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每 股 净 资 产

（

元

）

７．６８ ４．１７ ８４．１７％

注：

①

表内报表为公司的合并报表数据；

②

表内

２０１０

年度计算每股收益总股本按

１１２

，

７２３

，

０００

股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计算每股收益

总股本按

１１４

，

９２０

，

５００

股计算，即

１１２

，

７２３

，

０００＋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９／１２＝１１４

，

９２０

，

５００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 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４３３

，

０７７

，

６５２．５６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５１％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２２

，

１１０

，

４０９．８２

元，较上年度增长

３０．２３％

。主要原因为：公司在稳

定

ＯＬＰＦ

、滤片等原有产品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对市场产品结构进行了调整，抓住相机市场由普

通

ＤＳＣ

逐步升级到单反单电的市场机会，提高单反单电等产品的比重，扩大滤片产能；同时加

强内控管理，降低相关成本费，保持经营业绩稳定增长。

２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１

，

０５８

，

３６９

，

２４６．４６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９２．０２％

，主要是

因为

２０１１

年公司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总资产增加

５２

，

５０５

，

６００

元；于同年实施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总资产增加

３０９

，

９８５

，

０００

元，以及公司利润总额的大幅增加。

３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９５８

，

９５２

，

１７０．１９

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了

１０３．９１％

，主要系公司总资产大幅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敏、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郑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郑萍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１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６

）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０８２

，

９５５

，

９２５．６３ ９１４

，

３５７

，

５０６．０９ １８．４４％

营业利润

１１４

，

１２７

，

２９９．７６ １２２

，

９６５

，

７７７．０６ －７．１９％

利润总额

１４５

，

７９７

，

４５４．２０ １４４

，

７９７

，

４７６．８９ ０．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９

，

９１３

，

９１４．９５ １２６

，

８２４

，

５８４．４３ ２．４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８１ ０．７９ ２．５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１６％ １２．９０％ －０．７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６２７

，

１１９

，

６５４．９４ １

，

４５０

，

３９６

，

３４８．６５ １２．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１２３

，

２１４

，

９７２．６１ １

，

０３３

，

４４７

，

５１０．６７ ８．６９％

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７．０２ ６．４６ ８．６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

虽然受到国际市场低迷

、

价格竞争激烈以及公司整体搬迁等多项因素影响

，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仍较去年同期增

长

１８．４４％

。

由于毛利率下降

，

研发费用增长较快

，

本期净利润同比增长

２．４４％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

四、其他说明

无

。

五、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总会计师

（

如有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０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７１２

，

８７２

，

８３０．５２ ６３１

，

０１８

，

８８２．４６ １２．９７％

营业利润

２８

，

７８４

，

７９６．３４ ９

，

９２３

，

１４７．４２ １９０．０８％

利润总额

３７

，

１３５

，

１３２．８８ １４

，

４３２

，

１４７．３７ １５７．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

，

２５２

，

２８７．６４ １２

，

８９５

，

４５８．８４ １３４．６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８１ ０．１２７ １２１．２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５９％ ４．１７％

上升了

１．４２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１

，

１９６

，

２８７

，

２９７．２８ ９４９

，

１４６

，

４６４．１７ ２６．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７６７

，

２９９

，

５７２．１４ ３１５

，

９３７

，

６２７．９３ １４２．８６％

股本

１２６

，

３３１

，

４２０．００ １０１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６．０７４ ３．１１１ ９５．２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正常，销售收入稳步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７１２８７．２８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１２．９７％

。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为

２８７８．４８

万元、

３７１３．５１

万元和

３０２５．２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１９０．０８％

、

１５７．３１％

和

１３４．６０％

；营业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营

业收入增长及三项费用减少；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营业利润同比增长及所得税同比增加。

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

１２１．２６％

，主要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

长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同比增长

１４２．８６％

，主要是由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所

有者权益增加所致。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董事长吕钢先生、财务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陈美丽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６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６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经审议，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银行融资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具体情况如下：

（一）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

、深圳中国银行原授信额度

２

亿元人民币到期，本次议案决议通过授信额度增加至

２．３

亿元人民币，新增项目贷款

０．１７

亿元人民币。由深圳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苏州欧菲光有限

公司、南昌欧菲光有限公司对本项综合授信提供连带担保，自和银行签署协议之日起担保期

限一年，项目贷款担保自和银行签署协议之日起期限三年。

（二）南昌欧菲光有限公司

１

、南昌中行原综合授信额度

３

亿元人民币，现议案决议通过增加至

６

亿元人民币。

２

、南昌农行原授信额度

１

亿元人民币，现到期，本次再续期一年。

３

、南昌工商银行授信额度

２

亿元人民币，现经本次决议审议通过。

以上南昌欧菲光综合授信额度由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担保，自和银行

签署协议之日起担保期限一年。

（三）苏州欧菲光有限公司

１

、苏州农行原授信额度

６０００

万人民币，本次议案决议通过授信额度增加至

１

亿元人民

币。

２

、苏州工行原授信额度

１

亿元人民币，现续期一年。

苏州欧菲光有限公司综合授信由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担保，自和银行

签署协议之日起担保期限一年。

股份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共计申请银行贷款额度为

２８．６

亿元人民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实际使用贷款余额约

１０．３

亿元人民币。

以上贷款额度在实际使用时如发生变化，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本议案总额度内调整具体的

使用公司及相对应的银行。

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本议案额度内代表公司

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详细公告请参见《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公告请参见《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银行融资及担保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股份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公司《银行融资及担保事项》的议案，现将有关议案事

项公告。

一、事项概述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具体情况如下：

（一）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

、深圳中国银行原授信额度

２

亿元人民币到期，本次议案决议通过授信额度增加至

２．３

亿元人民币，新增项目贷款

０．１７

亿元人民币。由深圳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苏州欧菲光有限

公司、南昌欧菲光有限公司对本项综合授信提供连带担保，自和银行签署协议之日起担保期

限一年，项目贷款担保自和银行签署协议之日起期限三年。

（二）南昌欧菲光有限公司

１

、南昌中行原综合授信额度

３

亿元人民币，现议案决议通过增加至

６

亿元人民币。

２

、南昌农行原授信额度

１

亿元人民币，现到期，本次再续期一年。

３

、南昌工商银行授信额度

２

亿元人民币，现经本次决议审议通过。

以上南昌欧菲光综合授信额度由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担保，自和银行

签署协议之日起担保期限一年。

（三）苏州欧菲光有限公司

１

、苏州农行原授信额度

６０００

万人民币，本次议案决议通过授信额度增加至

１

亿元人民

币。

２

、苏州工行原授信额度

１

亿元人民币，现续期一年。

苏州欧菲光有限公司综合授信由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担保，自和银行

签署协议之日起担保期限一年。

股份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共计申请银行贷款额度为

２８．６

亿元人民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实际使用贷款余额约

１０．３

亿元人民币。

以上贷款额度在实际使用时如发生变化，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本议案总额度内调整具体的

使用公司及相对应的银行。

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本议案额度内代表公司

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二、公司及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一）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３

、注册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

４

、法定代表人：蔡荣军

５

、注册资本：

１９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６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经营光电器件、光学零件及系统设备，光网络、光通讯零部件及系

统设备，电子专用设备仪器，并提供相关的系统集成、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服务；新型电子元

器件、光电子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及其关键件的研发、销售和技术服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被担保人的资产总额

２０７

，

５５３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９２

，

７４２

万

元人民币，营业收入

６４

，

８６７

万元人民币，利润总额

－２

，

７４９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２

，

４６５

万元

人民币，流动负债合计

８３

，

８７５

万元人民币，非流动负债

３０

，

９３６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７

、股份公司由深圳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苏州欧菲光有限公司、南昌欧菲光有限公司

对其综合授信提供连带担保，自和银行签署协议之日起担保期限一年，额度

２．３

亿元人民币，

项目贷款额度

０．１７

亿，担保自和银行签署协议之日起期限三年。

（二）苏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

１．

被担保人名称：苏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３．

注册地点：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

４．

法定代表人：罗勇辉

５．

注册资本：

３０

，

９４６

万元人民币

６．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新型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及其关键件

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纳米材料研发、销售服务及相关设备的研究技术服务。 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被担保人的资产总额

４８

，

９１２

万元人民币， 净资产

３１

，

１５７

万

元人民币，营业收入

４

，

１９２

万元人民币，利润总额

－５０９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４４３

万元人民

币，流动负债合计

１６

，

８２４

万元人民币，非流动负债

９３０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７

、苏州欧菲光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２

亿元人民币，由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担保，自和银行签署协议之日起担保期限一年。

（三）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

１

、被担保人名称：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３

、注册地点：南昌经济开发区黄家湖路

４

、法定代表人： 李国华

５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６

、主营业务：新型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及其关键件的研发、生产、销

售和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被担保人的资产总额

７６

，

３６５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１９

，

１９６

万元

人民币，营业收入

１４

，

１１０

万元人民币，利润总额

－８８０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６６０

万元人民币，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１

，

４１０

万元人民币，非流动负债

２５

，

７５８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７

、 南昌欧菲光综合授信额度

９

亿元人民币由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担

保，自和银行签署协议之日起担保期限一年。

四、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全部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股份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股份公司对全资

子公司拥有

１００％

的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范围之内，贷款主要为生产经营所需，

股份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五、 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事项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股份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累计对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

担保为零。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股份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所有担保仅限于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内的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累计已经董事会批准担保总额

（含股份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相互之间）为人民币

２６．２９

亿（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实际使用贷

款余额约

１０．３

亿元人民币），占股份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净资产（未经审计）的

２８３．５７

％

（

２０１１

年实际使用贷款金额所占净资产比例

１１１％

）， 其中，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和担保诉

讼。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完成。公司聘请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国际”）担任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现公司已启动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公司决定聘请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华林证券”）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保荐机构，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与华林

证券签订了《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之补充保荐协议》，约定由华

林证券担任欧菲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承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

续督导保荐工作，持续督导期间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因再

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

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公司与中银国际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之保荐协议，中银国际未完成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华林证券承

接。 华林证券已指派方向生先生、王会然女士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剩余持续督导期内

的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此外，根据公司与华林证券签订的《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之保荐协议》，华林证券担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之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间至公司非公

开发行

Ａ

股股票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需延长保荐期间的按中国证监会的

相关规定执行。

方向生先生、王会然女士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附件：

保荐代表人简历：

方向生先生： 清华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

ＭＢＡ

、保荐代表人，华林证券投资银行事业

部董事总经理。 曾先后在海通证券、平安证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２０１１

年加盟华林证券，从事

投资银行业务十余年，曾负责或参与了多家企业的

ＩＰＯ

或再融资的保荐和承销工作。

王会然女士： 硕士、保荐代表人、律师，华林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投行二部执行副总经

理。 七年投资银行工作经验，曾先后在海通证券、平安证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负责或参与了

多家企业的

ＩＰＯ

或再融资的保荐和承销工作。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星期一）上

午

１０

点开始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提交的

相关提案，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地点：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一楼会议室。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７５５５３３１

３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书面投票表决

４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２

：

００

５

、出席对象：

（

１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登记在册，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均有权

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

议和参加表决，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可以不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银行融资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

该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已经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

时报》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有股东帐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法

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自然人股东登记。 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有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委托授权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异地股东

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登记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东北侧欧菲光科技园证券部。

５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

四、会议联系方式

１

、 会议联系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东北侧欧菲光科技园证券

部。 （

５１８１０６

）

２

、会议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７５５５３３１

３

、会议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２７５４５６８８

４

、联系人： 程晓黎

五、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召开的深圳

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

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证件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１

审议关于

《

银行融资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 ；

赞同 反对 弃权

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

＂

同意

＂

、

＂

反对

＂

、

＂

弃权

＂

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每项均

为单选，多选无效。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

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９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５３８

，

３９３

，

８７４．４４ ４７０

，

６４７

，

８５３．１９ １４．３９％

营业利润

１６

，

５６５

，

１５６．７２ ３６

，

６４１

，

５７７．４４ －５４．７９％

利润总额

１８

，

８５４

，

４２５．２５ ３８

，

１５０

，

４９８．０８ －５０．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

，

５００

，

０７７．９９ ３１

，

８６５

，

７６８．４３ －４１．９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９ ０．３２ －４０．６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６１％ ６．３０％ －２．６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７５５

，

９２９

，

１６８．４７ ６９６

，

９６１

，

０８８．８８ ８．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２０

，

８０６

，

３８１．０３ ５０８

，

７９２

，

９３９．２７ ２．３６％

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５．２１ ５．０９ ２．３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１

、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５３

，

８３９．３９

万元

，

同比增长

１４．３９％

，

实现营业利润

１

，

６５６．５２

万元

，

同比下降

－

５４．７９％

，

实现利润总额

１

，

８８５．４４

万元

，

同比下降

－５０．５８％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８５０．０１

万元

，

同比下降

－

４１．９４％

，

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所致

；

２

、

报告期末

，

公司资产总额

７５

，

５９２．９２

万元

，

负债总额

２０

，

５８６．０６

万元

，

所有者权益

５５

，

００６．８６

万元

（

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

５２

，

０８０．６３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２７．２３％

，

公司的资产总额增长

８．４６％

，

股东权益增长

２．３６％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无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

１

、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９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被认定为广东省第二

批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为三年。 依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２００８

］

１７２

号）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２００８

］

３６２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提交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申请。

近日，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下发的《关于公示广东省

２０１１

年第二批拟通过复审高新技

术企业名单的通知》（粤科函高字〔

２０１１

〕

１４３７

号）和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系

统中查询得知， 公司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资格有效期三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ＧＦ２０１１４４０００７６７

，发证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相关规定，本次通过复审后，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期间公司将继续享受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本次通过复审认定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

不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３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通讯表决）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传真和专人送达方式

发出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应参加表决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

９

人，分别为仇慎谦、张宝华、汪名川、曾军、黄勇峰、石

正林、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参与竞拍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董事会同意公司参加江苏省昆山市国土资源局昆地（

２０１２

）挂字第

１

号《挂牌出让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中“位于昆山市玉山镇昆北路东侧、萧林路北侧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竞买，并授权公司经营层以不超过人民币

７７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具体实施本次竞买

工作。

该地块土地使用面积为

１５３

，

９７７．３

㎡，用地性质为商住、办公，容积率为

２．０－３．５

，建筑密

度

≤４０％

，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办公

４０

年、住宅

７０

年，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

１２

，

７５０

万元，

起始价为人民币

４

，

１２５

元

／

㎡。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３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９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司在江苏省昆山市国土资源局底楼土地交易大厅举行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活动中，竞得位于昆山市玉山镇昆北路东侧、萧林路北侧地块的土

地使用权。 该地块的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６３５

，

１５６

，

３６２．５０

元， 成交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

４

，

１２５．００

元。

本次竞得地块的位置及规划指标概况如下：

地块位置 土地面积

（

Ｍ

２

）

用途

出让年

限

容积率 建筑密度

起始价

元

／ Ｍ

２

玉山镇昆北路东侧

、

萧

林路北侧

１５３９７７．３

商住

、

办公

４０

、

７０ ２．０－３．５ ≤４０％ ４１２５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９

股票简称：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成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采取电话和书面通知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８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８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

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为完善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做好内幕信息保密工作，有效防范和打击内幕交易

等证券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

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３０

号），公司对原《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进行了修

订，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议案表决情况：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９

股票简称：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正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中，尚未出具最终

的审计报告，与最终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３１２

，

１３３

，

０１９．０８ ２１１

，

６８４

，

０６２．３３ ４７．４５

营业利润

１２７

，

４６３

，

２０５．８４ １３８

，

１８２

，

９８４．４１ －７．７６

利润总额

３０４

，

２０４

，

８０９．９１ １３７

，

３３３

，

９４２．３２ １２１．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５９

，

７８８

，

０５１．０５ １３５

，

０３２

，

１９９．８４ ９２．３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１

，

１３５

，

４９０．９２ １０５

，

９４３

，

９４２．５６ ４．９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７６２１ ０．４０６８ ８７．３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

益

０．３２６０ ０．３１９１ ２．１６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１

，

８８５

，

２６７

，

３１２．５６ ５９３

，

４６５

，

４４３．９５ ２１７．６７

净资产

１

，

３９６

，

９２２

，

８９９．９１ ４６７

，

７０８

，

６７９．２１ １９８．６７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１０ １．４１ １９０．７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４．２０ ３３．６４

增加

０．５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４．６３ ２６．３９

减少

１１．７６

个百分点

注：

２０１０

年度的每股财务指标数据均按

２０１１

年送股后的股本总额

３３１

，

７６６

，

９４９

股重新

计算。

二、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成立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核准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上海分公司的批复》

（沪证监基金字【

2012

】

7

号文），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西路

99

号万向大厦

10F

联系电话：

021-60350803

传真：

021-60350919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4

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浙商聚潮新思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农行

"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2012

年

2

月

24

日起农行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浙商聚潮

新思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166801)

的销售业务。

上述基金募集认购期为

2012

年

2

月

6

日至

2012

年

3

月

5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一、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

208

号

1801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90

号东部软件园

1

号楼

2

楼（邮编：

310012

）

电话：

0571-28191852

传真：

0571-28191836

联系人：张伊婷

客户服务电话：

0571-28822288

、

4006-321-321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www.zsfund.com

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法定代表人：项俊波

传真：

010-85109219

联系人：滕涛

客服电话：

95599

公司网址：

www.abchina.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

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

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

其他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4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2

年

2

月

24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594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2012-020

关于子公司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

90%

股权转让相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决议公告》，针对公告中的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南国恒

"

）股权转让及变

更登记事宜，我公司积极展开了调查，经向本公司总经理蒋晖先生及湖南国恒法定代表人周静

波先生认真核实后，现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天津证监局的要求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关于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过户问题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湖南国恒发送的《关于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情况说明》和

湖南国恒主管行政的副总经理彭磊个人的《情况汇报》，上述文件表示，湖南国恒主管行政的副

总经理彭磊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收到湖南国恒法定代表人周静波先生的电话委托，委托其将

于近期负责办理湖南国恒的股权转让过户事宜，并要求彭磊提前做好相关业务的自我学习。但

由于彭磊个人疏于学习，未认真研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错误地认为《湖南国恒股权转让协议》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即已生效， 因此彭磊立即按照工商变更的要求将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材料准备完整。

2012

年

1

月

4

日， 在未获得公司领导最终确认的前提下， 彭磊按照受让人邓新秋

2011

年

12

月

23

日出具的《股权登记受让人确认函》的委托要求，将湖南国恒

90%

股权直接过户给谢小

芬、龙骧，并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法定代表人周静波先生虽然已提前签署了湖

南国恒股权转让相关授权委托书，但对具体细节操作过程和进展并不知情，因此湖南国恒本次

未按规定进行股权转让，系湖南国恒主管行政的副总经理彭磊个人的工作失误，湖南国恒已于

近日将该员工辞退。

二、股权转让现状、款项的收回及对公司的影响

因湖南国恒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湖南国恒的经营收益远未达到我公司的预期，为进一步集

中优势资源， 回笼资金做大做强公司铁路运营相关业务，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意本公司

以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整（

￥75,000,000.00

元）将湖南国恒

90%

股权转让至自然人邓新秋。通过

本次股权转让可使本公司

2012

年度实现投资收益

634.60

万元，扣除所得税后

2012

年度可实

现股权转让净收益

475.95

万元。 经核实，目前湖南国恒已按受让人邓新秋出具的《股权登记受

让人确认函》的委托要求，将湖南国恒

90%

股权直接过户至谢小芬、龙骧。

交易对手方谢小芬、龙骧相关信息如下：

谢小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谢小芬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情况；

龙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龙骧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其

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情况。

由于邓新秋未将其出具的《股权登记受让人确认函》及时告知我公司，因此对于邓新秋直

接将湖南国恒

90%

股权直接过户至谢小芬、龙骧的相关情况，我公司完全不知情。

经向本公司财务部核实确认， 公司已于

2012

年

2

月

20

日前收到湖南国恒本次股权转让

款

60,000,000.00

元，剩余款项

15,000,000.00

元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逐笔收回，对于

已收到的湖南国恒股权转让款

60,000,000.00

元， 公司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支付其他费用，

并根据归还情况向监管部门提供相关凭证。 在公司尚未能全额收回剩余款项

15,000,000.00

元

之前，公司将不予办理关于湖南国恒整体移交手续。

因此虽然湖南国恒因上述员工的个人失误而导致股权转让过户程序的不合规， 但本次交

易的款项收回不存在风险，不会对本公司经营管理造成重大影响，本公司将召开股东会审议关

于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将继续自查是否存在上述类似股权转让问

题，一旦发现新问题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针对本次湖南国恒股权转让问题，本公司将积极督促各子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规范公司运作及治理，组

织员工加强相关法规业务学习，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各项业务合法合规有序进行。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